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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虽然绝对数量较少，但严

重的孤狼式多重杀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破坏甚至

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2018年 4月27日，陕西米脂

县第三中学学生在放学途中遭遇凶犯赵某袭击，当场

有19名学生(14女5男)受伤，其中9名学生因伤势过

重死亡；①2017年6月15日，江苏徐州丰县创新幼儿

园发生爆炸，导致8人死亡，65人受伤；②更触目惊心

的极端案例如2001年河北石家庄靳某特大爆炸杀人

案，该案竟造成108人遇难的严重后果。有鉴于此，

如何有效防止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便成为刑事法学

研究的题中之意。实践表明，透过犯罪现象发现其内

在规律是达成此目的的最佳途径。兹基于 136件孤

狼式多重杀人案例，在界定孤狼式多重杀人、系列杀

人和特大杀人犯罪等相关概念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

科学发现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现场、犯罪行为和杀人

凶犯等三个关联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

一、独狼式多重杀人、系列杀人和特大杀人的

概念

当“孤狼”一词被用来指称社会中某一类个体

时，其意指一个极其凶残、危险的犯罪分子或仅意指

称一个孤独个体。根据国外相关论述，“孤狼”一词

的用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被用来指称一

种恐怖主义犯罪，即独狼恐怖主义。在此用法中，典

型意义上的独狼恐怖分子是指出于政治的、意识形

态的或者宗教的目的，仔细地计划他(她)的行动，并

能够成功隐藏自己的行动而不被发现的孤独个体暴

力犯罪分子。二是被用来指称一种“激情强奸犯”。

在一些性侵害犯罪研究中，学者有时候将“孤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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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用来指称一种以激情的、而非预谋的方式攻击被

害人的性掠夺狂。[1]三是在一些市场营销与管理的

论述中，“孤狼”一词被用来指称从事营销职业者一

种独自工作的心理倾向性。[2]刑法学者一般在上述

第一、二种情形中使用该词，并对两者之间的不同语

义进行严格的区分。例如：伯顿和斯图尔特将暴怒

之下实施屠杀的精神病犯罪分子称之为“孤独疯

子”，而将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目的而实施

杀伐的孤独个体称之为独狼恐怖分子。在他们看

来，虽然前者在暴怒之下实施屠杀也制造了恐慌，但

其主观上并不具有独狼恐怖分子相同的目的。[3]本

文中“孤狼”一词的语义主要来源于上述第二种用法

及伯顿、斯图尔特关于“孤独疯子”的界分，但本研究

中其用法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根据前述相关著述，

结合所收集136件案例的实际，孤狼的定义宜为：在

暴怒之下或为追求刺激、快乐、利益而实施杀伐的孤

独个体。

何谓多重杀人犯罪？根据国外相关著述，可主

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量：一是被害人数，二是犯罪

事件个数。就前者而言，美国有学者将多重杀人犯

罪被害人数标准设定为二至三人，[4]也有学者将其设

定为四人。[5]一般来看，美国刑事法学者在多重杀人

犯罪调查中将被害人数标准设定为四人。就后者而

言，多重杀人是指在单个犯罪事件中故意或预谋地

杀害四人以上的暴力犯罪。一般认为，二起杀人犯

罪之间的时间间距和犯罪地点之间的距离可作为界

定单个犯罪事件的标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教授帕克·埃利奥特·迪茨将24小时设定为二起犯罪

之间的时间间距标准。当然，在单个犯罪事件中，单

位时间内(24小时内)二起杀人犯罪发生的时间可以

相互分离，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分离应具有某种意义

上的连续性。同样地，在单个犯罪事件中，犯罪地点

也可以相互分离，但也应该具有地域上的连续性。

基于上述，结合本次犯罪调查与分析需要，多重杀人

犯罪概念宜界定为：多个犯罪事件或单个犯罪事件

中故意或者有预谋地杀害三人或以上的暴力犯罪。

依据前述两个标准，多重杀人犯罪包括系列杀人和

特大杀人两个子类型。综合前述，孤狼式多重杀人

概念可界定为：在暴怒之下或出于追求刺激、快乐、

利益的目的，于多个犯罪事件或单个犯罪事件中，孤

独个体故意或者有预谋地杀害三人或以上的暴力

犯罪。

何谓系列杀人？学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回答，较

常被引用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研究员雷

斯勒、伯吉斯和道格拉斯关于系列杀人的定义。他

们认为，系列杀人是指在犯罪人实施杀人后的情感

冷静期，连续实施三起或以上杀人事件，且每起杀人

事件均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暴力犯罪。[6]对此界定，学

者在如何界定“犯罪地点”的个数和二起犯罪之间

“情感冷静期”的时间间隔长度方面仍难以达成一

致，故系列杀人犯罪概念的边界尚须进一步厘清。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由于犯罪地点个数的计算标准

难以确定，故主张将其从概念要素中予以剔除，例如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帕克·埃利奥特·迪茨

即持此观点。[7]对于“情感冷静期”时间间隔长度的

计算标准，多数学者采用模糊标准，例如美国西北大

学教授詹姆斯·安拉·福克斯和杰克·列文认为，所谓

系列杀人是指在几天、几周、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内，

由一人或几个犯罪人连续实施四次或以上杀人的暴

力犯罪。[5]我国学者在界定系列杀人犯罪概念时主

要考虑了以下要素：一是犯罪主体的同一性；二是杀

人案件起数；三是犯罪时间的持续性；四是犯罪手

段、模式的相似性。相较于国外论述，我国学者在界

定系列杀人概念时增设了犯罪手段、模式要素，而省

略了犯罪地点要素。对于系列杀人犯罪起数的计算

标准，我国学者有采用二起的计算标准，也有采用

“多起”这种模糊标准。③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关于系

列杀人概念界定存在的主要遗漏是：没有从统计学

角度给予该概念一个具体计量标准。为使所抽样本

有一个统一的计量标准，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系列杀人犯罪概念宜界定为：同一犯罪人

连续实施三个或以上犯罪事件，杀害三个或以上被

害人，且多个杀人犯罪事件之间有情感冷静期的暴

力犯罪。犯罪事件个数的计算以24小时为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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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之内无论发生多少起杀人犯罪，均为一个犯

罪事件。两个犯罪事件之间“情感冷静期”的计算以

间隔三天为标准。

何谓特大杀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界定是指在

单个犯罪事件中，有四个或以上被害人被杀害，犯罪

地点仅有一个的犯罪。[8]一般地，美国学者依据被害

人数标准将杀人犯罪区分为单一杀人、二重杀人、三

重杀人和特大杀人等四种类型。单一杀人指在单个

犯罪事件中，只有一个被害人被杀害的犯罪；二重杀

人指在单个犯罪事件中，有二个被害人被杀害，犯罪

地点仅有一个的犯罪；三重杀人指在单个犯罪事件

中，有三个被害人被杀害，犯罪地点仅有一个的犯

罪。对何谓特大杀人，我国学者未形成较为一致的

界定标准，在使用该概念时较为随意。例如：“中国

知网”中以“特大杀人”为题名的 40余篇文献中，有

10篇文献将仅有一个被害人的案件归入该概念范畴

中，有8篇文献将有二个被害人的案件归于其概念名

下。基于本次犯罪调查需要，特大杀人犯罪概念宜

界定为：在单个犯罪事件中，有三个或以上被害人被

杀害，且一般仅有一个犯罪地点的犯罪。当然，一种

最为常见的特大杀人场景可描述为：在公共场所，一

个孤独的枪手任意向陌生人扫射。另一些较常见的

特大杀人场景还可作如下描述：一个心怀怨愤的雇

员在被解雇之后杀死他的老板或同事；一个心怀愤

恨的邻居或亲属制造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一个同

家庭隔绝或者疏远的丈夫或父亲将全家杀死，然后

自杀；一帮抢劫犯杀死看见其犯罪现场的所有证人；

一个煽动仇恨的种族主义者枪杀校园内的移民

儿童。

根据上述定义，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自

1980～2016年间发生的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136件
(表 1)，其中系列杀人案例 66件，特大杀人案例 70
件。样本来源为：首先，根据百度百科“刑事案件”目

录中186件案例名目，[9]共选取79件符合孤狼式多重

杀人犯罪定义的案例，时间跨度为 1980~2011年。

其次，通过输入“特大杀人”、“系列杀人”等关键词，

搜索“百度”、“中国知网”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共收集

案例57件。其中有41件案例名来自“百度”，时间跨

度为2012~2016年，16件案例名来自“中国知网”，时

间跨度为1980~2016年。再次，收集136件孤狼式多

重杀人案例材料。案例具体内容主要来自相关纪实

报道、新闻特写和中国知网中的相关文献资料。最

后，根据本研究目的，对所收集136件案例进行数据

编码。编码内容涵盖多重杀人犯罪现场、犯罪行为

和凶犯状况等三个方面。基于描述统计，我国1980~
2016年间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的变迁规律主要体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国孤

狼式多重杀人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在1980～1989
年、1990～1999年、2000～2009年三个10年间，孤狼

式多重杀人案件分别为 7件、28件、69件，21世纪初

前 10年的独狼式多重杀人犯罪几乎为 20世纪后 20
年的1倍之多。其二，在2000～2009年间，我国出现

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第一次高峰。其三，自 2010年
始，我国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开始缓慢回落，2010～
2016年7年间共计32件。总的来看，自20世纪80年
代初始，我国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呈总体上升趋

势。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统计，孤狼式杀人犯罪占故

意杀人犯罪总数的多数。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杀人案

件 1980～2004 年补充报告，在 2004 年，估计约有

13137个杀人凶犯，其中孤狼式杀人凶犯8390个，占

该年度杀人凶犯总数67%。[10]

二、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现场规律

关于有序犯罪现场和无序犯罪现场类型的划

分，20世纪 7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暴力犯罪

分析中心、行为科学研究处约翰·道格拉斯、帕特里

克·马尼拉等首次提出这两种划分类型。据其研究，

如果某一多重杀人犯罪现象表现为有序犯罪现场类

型，那么杀人凶犯则极有可能为精神变态者。除此

而外，有序犯罪现象类型中的杀人凶犯尚具有以下

六方面的社会状况特征：①智商高于平均值；②具有

社会技能；③受过一定的教育；④出生于城市；⑤流

动性较强；⑥性生活随意。如果某一多重杀人犯罪

现象表现为无序犯罪现场类型，那么杀人凶犯则具

有将被害人非人化的反社会人格特征。除此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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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36件多重杀人案件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案例名

1980年四川宜宾曾饶春特大杀人

1981年邯郸周兰普特大杀人

1983年河南洛宁县王洪波系列杀人

1985年陕西商县龙治民系列杀人

1986年吉林长春宋玉国系列杀童案

1987年洛阳赵晓东特大杀人

1988年辽宁本溪秦家明特大杀人

1990年北京许广才系列杀人

1992年哈尔滨韩利系列杀人

1993年保定吴建臣系列杀人

1993年福州董杨玲特大杀人

1993年黑龙江秦东明系列杀人

1993年哈尔滨侯凯系列杀人

1994年广西上林黎旭熊灭门案

1994年广州罗树标系列杀人

1994年洛阳吕洪斌特大杀人

1994年银川市程鹏系列杀人

1995年陕西省西安王军林系列杀人

1995年河南宝丰县李占国系列杀人

1995年云南钱永昌系列杀人

1996年陕西安康余延军系列杀人

1996年河北李进东系列杀人

1996年广东高要市杜润琼系列杀人

1997年福建普江徐延建特大杀人

1996年云南黑衣人李枝永系列杀人

1997年江西萍乡万光旭系列杀人

1997郑州李文安特大系列杀人

1998年福建吴元松系列杀人

1998年陕西王万明系列杀人

1998年四川泸定民警赵林特大杀人

1998年山东即墨市王海成特大杀人

1999年北京赵连荣特大杀人

1999年贵州山寨悍匪周某系列杀人

1999年锦州宋相贵特大爆炸案

1999年四川甘洛张崇新系列杀人

2000年长春顾光繁系列杀人

2000年洛阳金祥武特大杀人

2000年陕西合阳县贾英民灭门案

2000年太原李小龙系列杀人

2000年河南元秋伏杀人

2001年盐城雷国民系列杀人

被害人数

5
9
7
48
16
16
8
6
7
21
63
32
12
4
18
3
6
12
11
15
12
12
18
32
25
9
12
9
20
10
4
8
9
19
13
19
3
12
23
18
20

序号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案例名

2004年重庆黔江粟某特大杀人

2004年重庆、新疆马汉庆系列杀人

2004年湖北利川陈晓梅投毒杀人

2004年揭阳市林某系列杀人卖尸案

2004年陕西柞水简学良特大杀人

2005年内蒙古赵志红系列杀人

2005年沈阳刘学新系列劫杀舞女案

2005年沈阳王强系列杀人

2005年沈阳于波系列杀人

2005年重庆胡道平系列特大杀人

2005年广东省河源张友添系列杀人

2006年广西乐业粟艳琴特大杀人

2006年吉林通化石悦军系列杀人

2006年佳木斯宫润柏系列杀童案

2006年山西阳泉杨树明系列杀人案

2006年陕西石泉邱兴华特大杀人

2006年四川西昌张建华系列杀人案

2006年云南蒙县王昌义特大灭门案

2006年浙江平阳董文语系列杀人

2007年湖北利川段绪明灭门杀人

2007年福建邵武市陈金春特大杀人

2007年广西阳朔徐某特大灭门杀人

2007年承德姜大永特大纵火杀人

2007年辽宁沈阳高宏伟系列杀人

2007年陕西石泉县张青华特大杀人

2007年浙江台州刘卫雄特大纵火杀人

2007年湖南段金泉系列杀人案

2007年广东陆丰市黄扬方特大杀人

2007年重庆涪陵区张宗琴系列杀人

2008年保定市柴公敏特大灭门杀人

2008年珠海市骆效计恐怖驾车杀人

2008年上海扬佳恐怖袭警案

2009年北京大兴李磊杀妻灭门案

2009年湖北随州熊振林特大杀人

2009年湖南安化刘爱兵特大杀人

2009年广东佛山成瑞龙系列杀人

2010年江西吉水周叶忠特大灭门案

2010年南京艾建国特大灭门杀人

2010年吉林市张舒红系列杀人

2011年河北泊头秦长城特大杀人

2011年江苏盱眙郑鲁灭门惨案

被害人数

3
7
10
10
8
10
15
45
13
7
10
9
13
28
9
11
9
8
6
4
6
7
11
4
5
17
6
6
7
10
5
5
6
7
12
13
8
3
8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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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犯罪现象类型中的杀人凶犯尚具有以下五个方

面的社会状况特征：①低于平均智商；②高中阶段即

退学；③缺乏社会能力；④没有稳定的家庭关系；⑤具

有虐待情感和退缩型人格障碍。[10]美国联邦调查局

关于犯罪现场规律的分析和描述自有其独到的见

地，但其不足之处亦显而易见：其一，有序和无序的

类型划分视角过于狭窄；其二，变态者和将被害人非

人化等两类人格特征的划分范围亦过于狭小；其三，

对杀人凶犯所具社会状况特征方面的规整不够全

面、充分。基此，我们试图从犯罪现场痕迹状况、犯

罪地理状况、尸体处置和被害人状况等四个方面来

分析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现场的内在规律。

(一)犯罪现场痕迹状况变化规律

根据所收集 136件案件中的信息资料和对国外

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主要从犯罪现场物品

痕迹是否有序、犯罪证据是否伪造、犯罪工具是否随

机取得等三个方面来综合分析犯罪现场痕迹状况的

内在规律。其一，系列杀人犯罪场景中现场物品、被

害人衣着较为整齐、有序，但在特大杀人犯罪场景中

现场物品、被害人衣着则较为散乱。其二，从犯罪现

场证据来看，系列杀人凶犯为干扰侦查人员的侦查

思路，常常会伪造现场证据，而特大杀人凶犯则往往

来不及伪造现场证据。如在1998年豫陕苏皖彭某系

列杀人案中，凶犯彭某通过剪男性阴茎的方法来伪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2001年北京华瑞茁系列杀人

2001年贵州都匀郭龙海系列杀人

2001年王许文系列杀人

2001年河南平舆黄勇系列杀人

2001年武汉段国诚系列杀人

2001年吉林柳河县杨洪军系列杀人

2001年山东临沂李强公交爆炸杀人

2001年南京汤山陈正平投毒杀人

2001年陕西横山县马宏清特大杀人

2001年石家庄靳如超特大爆炸杀人

2001年新疆阿不都热衣木特大杀人

2002年河北沧州张国胜系列杀人

2002年安徽乞丐杀手刘某系列杀人

2002年甘肃白银市高承勇系列杀人

2002年江西黄顺保系列杀人

2003年贵州黄平县彭水洋特大杀人

2003年四川内江吴廷东系列杀人

2003年安徽利辛县孙某特大杀人

2003年河北刘井仁系列杀人

2003年河南安阳王长喜特大杀人

2003年湖北潜江谢先荣系列杀人

2003年辽宁葫芦岛郭忠民特大杀人

2003年山西省忻州贾建虎系列杀人

2004年河南杨新海系列杀人

2004年河南汝州闫彦明特大杀人

2004年湖南衡阳李春生系列杀

2004年云南大学马加爵特大杀人案

14
15
10
17
13
12
8
42
89
108
3
10
22
11
16
5
10
3
15
3
5
13
12
65
9
11
4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2011年辽宁鞍山周宇新灭门案

2012年广东汕头刘双云特大纵火案

2012年湖南长沙袁丹平系列杀人

2012年辽宁抚顺李恒特大杀人

2012年陕西旬阳张忠顶特大灭门案

2012年昆明张永明系列杀人碎尸

2012年苏湘渝周克华系列杀人

2012年福建建瓯刘泉顺纵火杀人

2012年河北省邯郸王书金系列杀人

2013年浙江温岭林斌伟特大纵火案

2014年腾冲县邵宗其特大持枪杀人

2014年广东番禺苏永胜灭门案

2014年河北曲阳县庞金龙灭门案

2014年河南平顶山李某特大杀人

2015年湖南湘西汪文生特大杀人

2015年湖南双峰罗仁初特大杀人

2015年河北承德武守国特大灭门案

2015年广东韶关何天带系列杀人

2016年广东河源张志明特大枪杀人

2016年辽宁海城王海军特大灭门案

2016年西安曲江刘某特大灭门案

2016年甘肃康乐杨改兰特大杀子案

2016年四川自贡市刘凤毒杀侄子案

2016年云南曲靖市杨清培特大杀人

2011年内蒙锡林郭勒盟任某灭门案

2016年延安延长县黑延平灭门案

2016年河北承德县王某特大灭门案

10
14
9
6
5
11
11
11
3
8
6
6
7
8
9
9
8
8
3
6
5
4
4
19
3
9
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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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情杀的假象。其三，就犯罪工具取得的随机性来

看，系列杀人凶犯采用随机方法取得犯罪工具的比

率明显高于特大杀人犯罪，一些孤狼式系列杀手往

往在被害人猝不及防情况下利用被害人或其自身携

带的细长物对被害人实施扼杀。在 136件孤狼式多

重杀人案例中，未携带凶器具作案有17例，均为系列

杀人犯罪案件，约占有效样本总数的26%。

(二)犯罪现场地理状况变化规律

犯罪现场地理状况包括犯罪地点和犯罪区域两

个维度。通过考察分析136件多重杀人案例，杀人凶

犯实施犯罪的地点主要包括：出租车、地铁等公共交

通设施；火车站、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网吧、游戏

厅等公共游乐设施；被害人家、办公室、宿舍；犯罪人

家、办公室、宿舍；果园、防空洞等荒郊野外或街道、

院落的偏僻处。从犯罪实施地考察，系列杀人案件

案发地包括：犯罪人家、办公室、宿舍；荒郊野外；偏

僻处。据统计，66件系列杀人案件中前述 3类不同

犯罪地案件数分别为14件、10件、14件，约占系列杀

人犯罪样本总量 21%、15%、21%。通过考察所选取

案例，我们发现系列杀手常以招工、载客、性交易为

名将被害人诱骗至一个偏僻区域或直接将被害人诱

骗到犯罪人自己家中，待到被害人处于孤立无援的

境地时再将其杀害。特大杀人案件主要发生在被害

人家、办公室、宿舍。据统计，70件特大杀人案件中

犯罪发生在被害人家、办公室、宿舍的案件数共有59
件，约占特大杀人犯罪样本总量84%。

从犯罪区域的大小来看，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

犯罪案例中有87件发生在小城镇或乡村，其中有52
件为特大杀人，35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

总量74%、53%。从犯罪区域的同一性看，系列杀人

案件的犯罪区域总体表现为不定性，特大杀人案件

的犯罪区域一般来说总是特定的。66件孤狼式系列

杀人案件中犯罪区域不定的案件有43件，约占系列

杀人样本总量65%。根据美国奥兰特国际大学加利

福尼亚法医学研究院院长希基博士的统计，系列杀

人凶犯从一个地方流窜到另一个地方实施杀人的案

件比例约为 34%。[5]本研究中系列杀人犯罪区域不

定的比率明显高于希基博士的研究结论。

(三)尸体处置规律

从尸体处置现场来看，杀人凶犯对被害人尸体

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埋尸；藏尸；分尸；焚尸；抛尸。

具体来看，被害人尸体处置现场规律主要表现为以

下两个方面：其一，孤狼式系列杀人犯罪案件中被害

人尸体不在犯罪现场的比率远高于特大杀人。66件
孤狼式系列杀人案例中被害人尸体不在犯罪现场的

案例共38件，70件孤狼式特大杀人案例中仅5件，分

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的 58%、7%。其二，孤狼式系

列杀人案例中凶犯有埋尸、藏尸、分尸、焚尸、抛尸等

行为的比率明显高于特大杀人。66件孤狼式系列杀

人案例中杀人凶犯有前述行为的案例共37件，70件
孤狼式特大杀人案例中仅10件，分别约占各自样本

总量的 56%、14%。总的来看，特大杀人犯罪案件

中，被害人尸体绝大多数在犯罪现场，杀人凶犯一般

没有时间来处置被害人尸体，而系列杀人案例中被

害人尸体不在犯罪现场居多。因此从这一角度考

虑，如果侦查人员发现被害人尸体不在犯罪现场，则

可从系列杀人犯罪角度来考虑案件侦破的方向和制

定相应预防方案。例如聂树斌案中，因被害人尸体

不是在犯罪现场被发现的，故侦办人员不应忽视从

系列杀人犯罪角度来认定案件性质。如果在案件侦

查、起诉和审理任何一个环节中承办人员认为该案

具有系列杀人犯罪属性，那么聂树斌很可能就不会

被冤杀。因为基于系列杀人犯罪现场尸体处置规

律，该案应认定为系列杀人犯罪。由此出发，根据聂

树斌的人生轨迹，其并不具有系列杀人凶犯的显著

特征，故聂树斌也就无法被归入系列杀人凶犯类别

中。假设在当时，如果司法机关能从杀人犯罪现场

状况出发，将该案定性为系列杀人犯罪，那么认定该

案由聂树斌所为的结论就明显值得怀疑。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仅从犯罪现场出发，根据犯罪现场规律，

我们就可以基本准确判断杀人案件的属性。相较于

通过漫长的侦查实验程序或侦查技术手段得出结论

而言，我们可基于实证发现规律直接得出结论，个中

的及时性、准确性也就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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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害人状况变化规律

通过分析被害人被害现场实证材料，被害人

状况主要涵盖被害人生理状况、社会状况和被害

对象是否特定等三个方面。就被害人生理状况来

说，主要包括被害人是否身智完全这一测量指

标。具体来说，可以从被害人是否为年幼者、年老

者、智障者等维度来考察。就被害人社会状况来

说，主要包括被害人是否为易受攻击人员。具体

来说，可以从被害人是否为性工作者、独行妇女等

维度来考察。就被害对象是否特定来说，主要包

括被害人与杀人凶犯是否为熟人等维度指标。根

据描述统计，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被害人状况变

化规律主要有：

其一，身智未完全者容易成为孤狼式多重杀人

犯罪的被害对象。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

中被害对象身智未完全的案例共40件，约占多重杀

人犯罪样本总量 29%；其中有 26件为特大案例、14
件为系列杀人案例，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37%、

21%。其二，易受攻击人员容易成为孤狼式系列杀

人凶犯的被害对象。在66件系列杀人犯罪案件中，

以性工作者为被害对象的案例有7件，以独行或夜行

妇女为被害对象的案例有13件，分别约占独狼式系

列杀人有效样本总量11%、20%。通过实证分析，性

工作者容易成为系列杀手捕食的目标，因为她们为

逃避法律制裁，往往四处迁移，居无定所，故一旦被

害，也一时难以被警方和他人发觉。一些性虐待者

在红灯区来回穿梭，伺机勾引性工作者，一旦她们进

入凶犯车内，就成了任由他人宰杀的羔羊。同样地，

女性独行者等因为其自身体力方面的原因也容易成

为系列杀人凶犯捕食的对象。其三，孤狼式特大杀

人案件中杀人凶犯一般以特定的被害人为犯罪对

象，例如同村村民、同事、前女友、前妻等。70件孤狼

式特大杀人案件中，以特定被害人对犯罪对象的案

件有 53件，约占特大杀人案件样本总量 76%。这些

特定对象包括二类：一是被害人为杀人凶犯的妻子、

前妻、女友及其家庭成员或者杀人凶犯家庭成员。

这类案件大多为灭门惨案，杀人狂魔盛怒之下给无

数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无尽伤悲。二是被害人同杀

人凶犯之间主要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雇佣关系、同事

关系和同学关系。需要特别指出是，一些特大杀人

凶犯虽然以既有特定被害人为对象，但在其实施杀

伐时往往并不限于那些特定的对象。在一些以凶犯

妻子、前妻、前女友等为被害对象的案件中，一些无

辜的居民、乘客等也成为杀人凶犯杀伐的对象。那

么何以杀人凶犯在杀死特定对象时还将一些无辜的

人们杀死呢？精神病学家希尔福特·弗拉泽尔曾使

用“代理谋杀”这一理论来解释。质言之，个体之所

以在杀死离异的妻子时还将其孩子全部杀死是因为

他将孩子看成妻子的一个延伸。同样地，个体之所

以将无辜的前同事杀死是因为他将被害人与解雇他

的老板相等同。当然，我们可以用反社会人格障碍

理论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在这些杀人凶犯看来，某

特定类别的人或社会应对其所遭遇到的困顿负责。

他们对社会存有很深的偏见。

三、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行为规律

根据行为性质的不同，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行

为可主要区分为目的行为、动机行为、手段行为和标

记行为。目的行为主要地是从犯罪人实施行为的直

接意图来考量，而动机行为则是从驱使犯罪人实施

目的行为内在动机的心理角度来考量。据此界分，

就通常意义上的抢劫杀人案而言，不同案件中的杀

人凶犯有着不同的目的行为与动机行为。例如：

2012年湖北公安县袁丹平系列抢劫杀人案中，杀人

凶犯的杀人动机是劫财，其目的行为是故意杀人，动

机行为是抢劫财物；又如：2010年吉林张舒红系列抢

劫杀人案件中，杀人凶犯的杀人动机是为灭口，其目

的行为既表现为抢劫行为，又表现为故意杀人，而其

动机行为则是重罪杀人，即：为图诉讼之利而杀人灭

口。所谓手段行为则主要是从犯罪人作案的手段角

度来考虑，标记行为则更多的是从杀人凶犯在被害

人尸体上所留下的特殊印记角度来考虑。前者如凶

犯采用锐器刺戳等方法致被害人死亡，后者如在杀

害被害人后切挖被害人面部、眼睛、胸腔等。兹就孤

狼式多重杀人行为规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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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行为规律

根据行为法律属性的不同，孤狼式多重杀人凶

犯除具有故意杀人目的之外，往往还具有强奸、抢劫

的目的，故多重杀人案件中杀人凶犯除了实施故意

杀人行为之外，还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行为。具体

来说，孤狼式多重杀人凶犯的目的行为规律主要表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孤狼式特大杀人凶犯一般

仅以剥夺被害人生命为目的。136件孤狼式多重杀

人案例中仅以故意杀害被害人为目的的案例共 88
件，其中有 53件为孤狼式特大杀人、35件为孤狼式

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76%、53%。其

二，孤狼式系列杀手除具有故意杀人行为之外，往往

还具有强奸、抢劫行为。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

中杀人凶犯还具有抢劫行为的案例共有54件，其中

有7件为特大杀人、47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

样本总量10%、71%；还具有强奸行为的案例共有31
件，其中 2件为特大杀人、29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

占各自样本总量3%、44%。

(二)动机行为规律

基于杀人凶犯作案动机的心理态度，动机行为

可主要区分为变态杀人、图利杀人、报复杀人和疯狂

杀人等四种类型。136件多重杀人案例中变态杀人、

图利杀人、报复杀人和疯狂杀人案例分别为28件、37
件、64件、7件，约占样本总量 21%、27%、47%、5%。

其中28件孤狼式变态杀人案例均为系列杀人犯罪；

37件孤狼式图利杀人案例中有 7件为特大杀人、30
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10%、46%；

64件孤狼式报复杀人案例中有 61件为特大杀人，3
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87%、5%；7
件疯狂杀人案例中有2件为特大杀人，5件为系列杀

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3%、8%。据此，孤狼式

多重杀人犯罪动机行为规律为：其一，孤狼式系列杀

人犯罪的动机行为主要表现为变态杀人、图利杀人；

其二，孤狼式特大杀人犯罪动机行为主要体现为报

复杀人。其三，变态杀人、疯狂杀人凶犯多具有暴力

幻想症，图利杀人、报复杀人凶犯则多具有强烈的反

社会人格障碍。

1.暴力幻想症

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行为学教授珍妮

特·沃伦等通过对其所选取20个性虐待系列杀人凶

犯样本的分析，发现约80%的系列杀人凶犯有暴力幻

想症。[11]另外，美国菲尔莱狄更斯大学司法鉴定专业

教授罗伯特·普雷特凯等通过对25个多重杀人凶犯

和 17个单一杀人凶犯比较分析，发现约 86%的系列

杀人凶犯有暴力幻想症，而在单一被害人案件中只有

23%的杀人凶犯有暴力幻想症。[12]本次调查的28件
变态杀人案例中多数杀人凶犯具有暴力幻想症。例

如：2003年河南平舆黄勇系列杀人案中，黄犯为体验

杀人的快感而在家中制造了一台专门用于杀人的机

器——智能木马，然后从网吧等地诱骗未成年人至其

家中，在以欺骗手段将被害人捆绑于木马中之后再杀

之。黄犯采用上述方法共杀害了17名未成年少年。

研究表明，对于具有暴力幻想症的变态杀手来

说，他们为满足暴力幻想，往往沉溺于收集包含以暴

力为主题的硬色情录像或图片。④根据美国联邦调

查局研究，在他们访谈的31个性犯罪杀人凶犯中，有

81%凶犯报告自己对暴力色情有着积极的兴趣。例

如：美国系列杀人凶犯约翰·瓦尼·盖森在其整个犯

罪生涯中杀死并埋葬了33个成年男子和男童。美国

警察在随后展开的调查中发现，凶犯在芝加哥郊区

的家里藏有大量的色情录像带。暴力色情和系列杀

人之间的联系已被实验研究所证明，经常观看暴力

色情片会更加激发男性的性欲望和攻击性，同时也

进一步促使其对被害人的困境不敏感。在本次调查

中，我们发现一些系列杀人凶犯亦沉溺于暴力色情

中。例如：1995年河南宝丰李占国系列杀害智障人

案中，李犯因受到黄色录像中同性恋镜头的影响而

选择对智障儿童实施鸡奸，然后将其杀害。本案中，

李犯共杀害智障儿童11人。

2.反社会人格障碍

通过对多重杀人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具

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杀人凶犯，其人格状况规律一

般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杀人凶犯缺乏良知，

毫无悔意，只关心自己生命中的快乐和不快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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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1995年云南路南县钱永昌系列杀人案件中，钱

犯在被审讯中回答残忍杀害15人的理由竟是：当逛

公园的时候，看到别的老人有老伴相随，儿孙绕膝，

有说有笑，快快乐乐，他心理便很不平衡，联想到他

自己年近六旬，依然是孤身一人，孤孤单单，连个说

话的人都没有，心里就更不是滋味……所以，他要以

破坏别人幸福来安慰自己。该案中，钱犯明显具有

反社会人格障碍。其二，无论犯罪动机多么荒谬或

应受谴责，但犯罪人仍然将其他人作为满足自己需

要和愿望的工具。例如在1999年四川甘洛张崇新杀

害13名妇女案件中，张犯竟将残杀弱者作为满足自

己欲望的手段。他说：他没想到他在对女人动刀时

竟充满了快感，尤其是那些女人在他的屠刀面前，没

有一个人敢向他反抗，而是不住地向他哀求，显得是

那样的软弱无能。每当这时他才感到真正地做了一

回男人——“真正的男人”。国外的一些案例也同样

说明了孤狼式杀人凶犯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例如

在德克萨斯流浪者亨利·李·卢卡斯跨省系列杀人案

中，凶犯卢卡斯曾说：“杀死一个人就如同走出家门

一样，如果我想要一个被害人，我仅仅把他拿来即

可”。 [13]对于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孤狼式杀人凶

犯来说，被害人其实什么都不是，而仅仅是其可任意

处置的器物而已。

对于那些为了寻求权力、性欲或利益而杀人的

犯罪人，他们是否就一定是精神病人呢？对此问题，

我们需要从医学上的精神病人与法律上的精神病人

二者之间的不同界分来回答。根据医学标准，心理

幻觉者、暴力幻想症者是精神病人。但是从法律意

义上讲，只要幻想症者的思维并不混乱，他们明白什

么是对，什么是错，并且明确知道他们犯罪行为的性

质和危害性，那么他们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

人，而仅仅是反社会人格障碍者。⑤在136件孤狼式

多重杀人案件中，有精神病史的案例仅3件。根据美

国学者珍妮特·沃伦瓦伦的研究，在其所收集的21个
性虐待系列杀人凶犯样本中，精神病患者仅1人。[14]

因此多数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多重杀人凶犯仅为反

社会人格障碍者，而非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人。⑥特

别一提的是，在精神病人实施的多重杀人犯罪案件

中，其残忍性、疯狂性令人发指。例如在2006年陕西

汉阴邱某特大杀人案中，凶犯在杀死道观住持后还

将被害人心、肺掏出，然后下锅炒熟，切片放在盘

中。该案中，根据已有资料，邱犯为偏执性精神病犯

罪人。国外一些案例同样显示了精神病杀手的残忍

性，例如在爱德·盖恩系列杀人案中，⑦杀人凶犯不仅

在将邻居杀死，将肉烹饪吃下，而且还盗窃墓地的尸

体，将尸体的皮和骨头作为农场的装饰品。

(三)手段行为规律

通过分析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杀人

凶犯惯常采用的犯罪手段行为包括绞杀、扼杀、钝器

重击、锐器刺戳、割喉、砍头、电击、毒气毒杀、枪击、

纵火、爆炸、投毒、驾车冲撞、锐器砍杀等。具体来

说，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手段行为规律主要表现为：

其一，孤狼式多重杀人凶犯多采用锐器刺戳、钝器重

击、割喉、砍头、锐器砍杀等方法实施犯罪。136件孤

狼式多重杀人案例中，采用上述方法致被害人死亡

的案例共 88件，其中有 49件为特大杀人、39件为系

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70%、59%。其二，

孤狼式系列杀人凶犯惯常采用绞杀、扼杀方法实施

犯罪。根据描述统计，孤狼式杀人凶犯采用绞杀、扼

杀方法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例有22件，均为孤狼式系

列杀人犯罪，约占系列杀人犯罪样本总量 33%。其

三，孤狼式多重杀人凶犯较少采用纵火、爆炸、投毒、

驾车冲撞等方法实施犯罪。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

案例中，采用上述方法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例有31件，

其中有 18件为特大杀人、13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

占各自样本总量26%、20%。其四，孤狼式系列杀人

凶犯几乎不使用枪击方法实施犯罪。136件孤狼式

多重杀人案例中，采用枪击手段致被害人死亡的案

例有3件，均为特大杀人犯罪，约占特大杀人样本总

量4%。⑧孤狼式系列杀手之所以不适用枪击方法可

能是因为如果采用枪支，则凶犯无法享受到被害人

求饶所带来的满足感，也无法使其占有、控制欲望得

以实现。例如：对于变态杀人凶犯来说，其杀人的动

机是通过对被害人身体、心理的摧残、折磨来获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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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杀人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表达，而非目的，诸

如凌辱、奴役和恐吓等仅是变态杀人凶犯试图达到

其控制另一个人目的的手段。显然，这有别于报复

性多重杀人犯罪，因为对于后者来说，杀人是其目

的，而非表达。也正因为如此，报复性杀人凶犯多采

用锐器打击、钝器重击、纵火、爆炸、枪击等致命手段

来满足其复仇欲望。

(四)标记行为规律

所谓标记行为一般是指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

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某一特殊行为。[15]

通过分析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杀人凶犯

惯常采用的标记行为主要包括切割生殖器、损毁生

殖器、切挖腹部、切挖胸腔、切挖面部(眼睛)、奸尸、食

被害人身体部位、喝被害人血、切割乳头、火烧阴毛、

切挖心肺、解剖尸体、侮辱、摧残尸体、烹尸等。相较

于特大杀人，孤狼式系列杀人凶犯在实施犯罪过程

中往往具有标记行为。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

中，具有前述标记行为的案件共24件，其中有3件为

特大杀人、21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4%、32%。

一般来说，由于孤狼式特大杀人凶犯多以报复、

图利为动机取向，故自其着手实施犯罪到终止犯罪

这一时期内，他们往往采用能快速促成其犯罪目标

实现的手段行为，例如纵火、爆炸、投毒、锐器砍杀

等，而较少实施标记行为。什么样的犯罪手段能快

速使其犯罪目标实现，则该手段就成为其首选。当

然，孤狼式特大杀人案件中也有杀人凶犯奸尸、挖眼

睛、侮辱尸体等标记行为。例如：2006年陕西汉阴邱

某特大杀人案中，邱犯在杀害道观住持后还切挖被

害人腹部，并将所挖之物炒熟放在餐桌上。又如：

2003年安徽利辛县孙某特大杀人案中，凶犯在实施

抢劫后，还对被害女尸实施奸淫。孤狼式系列杀人

犯罪案件中杀人凶犯往往具有标记行为。例如：

2006年山西阳泉杨某系列杀人案中，杨犯犯罪过程

不仅实施了折磨、拷打、拘禁、捆绑等摧残被害人的

行为，而且在杀害被害人后还实施了损毁生殖器、切

挖腹部、切挖胸腔等多个标记行为。

四、孤狼式杀人凶犯生理—社会状况规律

通过分析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孤狼式杀

人凶犯的生理—社会状况规律可主要从个体生理、

社会和生平境遇等三方面考量。具体说，个体生理

因素主要涵盖杀人凶犯的性别、年龄和民族等三项

内容；个体社会因素主要涵盖杀人凶犯的文化程度、

职业、婚姻和前科状况等四项内容；个体生平遭遇方

面主要涵盖杀人凶犯生平历程中所遭遇的预先倾向

性因素、促发性因素和突发因素等三项内容。

(一)孤狼式杀人凶犯生理状况之规律

孤狼式多重杀人凶犯生理状况规律主要表现

为：其一，杀人凶犯中男性居多，女性极少。在136件
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中，杀人凶犯为女性的共有 8
件，约占多重杀人样本总量 6%；其中 5件为特大杀

人、3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7%、

5%。其二，杀人凶犯中汉族居多，少数民族较少。

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中，杀人凶犯为少数民族

的共 4人，约占多重杀人样本总量 3%；其中满族 2
人、苗族 1人、维吾尔族 1人，余则均为汉族。4件由

少数民族实施的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中有3件
系列杀人、1件为特大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5%、1%。其三，系列杀人凶犯的平均年龄高于特大

杀人凶犯。根据描述统计，孤狼式杀人凶犯实施犯

罪时的平均年龄约为 32.5岁，系列杀人凶犯实施第

一次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为34岁。⑨根据希基博士的

一项研究，84%的系列杀人凶犯是男性，20%为黑人，

第一次犯谋杀罪的平均年龄为 27.5岁。当然，对于

希基博士有关系列杀人凶犯性别的统计结论，多数

研究者感到奇怪，因为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系列杀

人凶犯几乎都是男性。[5]

(二)孤狼式杀人凶犯社会状况之规律

孤狼式杀人凶犯社会状况之规律可主要从文化

程度、职业状况、婚姻状况、前科状况等四个方面来

分析。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中，杀人凶犯

具有小学(包括文盲)、初中、高中(包括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案例分别约占有效样本总量43%、39%、18%；

其中特大杀人凶犯具有小学(包括文盲)、初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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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案例分别约占特大杀人

有效样本总量40%、36%、24%；系列杀人凶犯具有小

学(包括文盲)、初中、高中(包括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案例分别约占特大杀人有效样本总量 46%、42%、

12%。总体来看，孤狼式杀人凶犯的文化程度普遍

较低，绝大多数杀人凶犯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比

较特大杀人凶犯与系列杀人凶犯二者的文化程度，

后者明显低于前者。

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中，杀人凶犯职

业为无业、农民、工人、务工、个体的案例有35件、38
件、15件、12件、11件，分别约占多重杀人有效样本总

量27%、29%、12%、9%、8%；⑩其中孤狼式特大杀人案

例中凶犯职业为无业、农民、工人、务工、个体的案例

有6件、25件、10件、7件、8件，分别约占特大杀人有效

样本总量9%、38%、23%、11%、12%；孤狼式系列杀人

案例中凶犯职业为无业、农民、工人、务工、个体的案

例有29件、13件、5人、5人、3件，分别约占系列杀人有

效样本总量45%、20%、8%、8%、5%。比较上述二组

数据，可以发现孤狼式特大杀人凶犯中职业为农民者

居多，而系列杀人凶犯中职业为无业者居多。

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中，杀人凶犯已

婚、未婚、离异的案例有62件、47件、10件，分别约占

多重杀人有效样本总量52%、39%、8%；其中孤狼式

特大杀人案例中凶犯已婚、未婚、离异的案例有 35
件、17件、5件，分别约占特大杀人有效样本总量

61%、30%、9%；孤狼式系列杀人案例中凶犯已婚、未

婚、离异的案例有27件、30件、5件，分别约占系列杀

人有效样本总量 44%、48%、8%。比较上述二组数

据，可以发现特大杀人凶犯中已婚者居多，而系列杀

人凶犯中未婚者居多。

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案例中，杀人凶犯有

前科记录的案例有46件，约占多重杀人犯罪样本总

量34%。其中孤狼式特大杀人案例中凶犯有前科记

录的案例10件，约占特大杀人有效样本总量14%；孤

狼式系列杀人案例中凶犯有前科记录的案例36件，

约占系列杀人有效样本总量55%。比较上述二组数

据，可以发现系列杀人凶犯中有前科记录者居多，而

特大杀人凶犯中有前科记录者较少。

(三)孤狼式杀人凶犯生平境遇状况之规律

一般来说，对于个体生命历程中所遭遇不幸与

犯罪之间的相关性，学者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研

究。在个体早年生平中，随其遭遇不幸事件的积

累，犯罪预先倾向性因素得以逐步形成。随着个体

走向成年，早年形成的预先倾向性因素也随之向个

体成年、中期延伸。在此过程中，当个体赖以依存的

社会支持系统遭遇崩溃时，犯罪促发性因素随之形

成。当两项因素叠加在一起，同时个体又遭遇到突

如其来的不幸事件(突发性致罪因素)，个体犯罪风险

就明显增加。分析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杀人

凶犯生平历程中预先倾向性因素、犯罪促发性因素、

突发性犯罪因素等三个方面的规律主要表现为：

一是预先倾向性因素，即一种长期和稳定的促

使个体成为一个杀人凶犯的前置条件，包括挫折和

责他型攻击人格等因素。一般地，个体早期所遭遇

的挫折是消沉人格得以生成的坚硬基础，而这种消

沉人格亦随之向个体成年时期延伸。在这种消沉人

格持续内化过程中，个体逐渐形成了一种责他型攻

击人格。也就是说，在个体生命历程逐步展开中，个

体将生平中所遭遇的挫折归咎为外部，而非自身，从

而使得一种惩罚他者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得以形成。

那么个体预先倾向性因素究竟包括哪些指标呢？根

据斯图尔特·帕尔玛尔对51个特大杀人凶犯的研究，

个体早年时期的预先倾向性因素包括儿童时期遭遇

到严重的令人沮丧的疾病、意外事件、虐待、身体缺

陷、孤独和贫穷等维度指标。[5]据此，我们试图从上

述各维度指标角度分析孤狼式杀人凶犯预先倾向性

因素方面的内在规律。根据描述统计，136件孤狼式

多重杀人案例中杀人凶犯具有犯罪预先倾向性因素

的有 25件，约占多重杀人样本总量 18%，其中有 14
件为特大杀人案例，11件为系列杀人案例，分别约占

各自样本总量 20%、17%。在一些孤狼式多重杀人

案例中杀人凶犯早年时期往往遭遇多起不幸事件。

例如：2005年新疆奎屯白某自杀式爆炸袭击案中，凶

犯白某少时父母双亡；其于13岁时，因殴打他人被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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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少教)；于 20岁时，只身来到新疆某地当炮工，后

来在劳动过程中负伤；一直以来，都未婚。国外一些

案例也显示其所具有的相同的一些规律，例如在詹

姆斯·卢布德特大杀人案中，凶犯卢布德早年丧父，

身体虚弱，患有哮喘和脊髓脑膜炎。在其整个青少

年时期，他都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人。在其成

年时期，没有稳定的工作，同时对女性感到紧张，从

未体验过性行为。显然，个体在累积了长期挫折和

失败之后，不仅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明显降低，而且责

他型攻击反社会人格逐步外化于行为，从而最终导

致其走向杀人犯罪的不归路。

二是犯罪促发性因素，指在特定条件具备或特

定情形发生时，个体爆发暴力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也

随之增大。一般地，这种促发因素是指行为人情感

支持的匮乏或缺失。由于犯罪人无法从他人那里获

得安慰和指导，因此又常被称为孤独者。一些多重

杀人凶犯长期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经历着一种敌意

和无序，其情感无法得到安放。据统计，136件孤狼

式多重杀人案例中个体情感长期得不到安放的有37
件，约占多重杀人样本总量27%，其中有19件为特大

杀人案例，18件为系列杀人案例，分别约占各自样本

总量27%。当然，除了情感寄托这方面的指标，作案

条件的具备、作案工具的获得、作案手段的训练也是

犯罪的促发性条件。

三是犯罪突发性因素，即一种短暂而又强烈的

犯罪促发条件，相当于一种催化剂。通常情形下，在

个体遭遇一种突然的损失或即将面临一种损失，且

这种损失在他自己看来又是灾难性的时候，这种突

发的损失或者遭受损失的威胁就可能成为实施杀人

的突发性致罪因素。研究表明，诸如同所爱的人分

离、失业等因素可能成为压倒已经遭受犯罪风险个

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据描述统计，136件孤狼式多

重杀人案例中个体具有突发性致罪因素的案例有41
件，约占多重杀人样本总量30%，其中有21件为特大

杀人，17 件为系列杀人，分别约占各自样本总量

30%、26%。在一些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中，杀人凶

犯在遭遇突如其来的事件时往往会陷入极度紧张

中，继而人性泯灭而滥杀无辜。例如：2015年湖北承

德武守国特大灭门案中，作为吴家上门女婿的凶犯

武某因家庭矛盾长期积压而心怀怨气；在遭遇本次

家庭冲突之后，武犯竟丧心病狂将其岳父、岳母、妻

子、孩子等7人全部残忍杀害。前述詹姆斯·卢布德

特杀人案中，无论他是否已停止酗酒，且偿还了债

务，都仍将被他的母亲从其所居住的唯一住所内逐

出。对凶犯卢布德来说，被逐出家门将是灾难性的，

也是其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在其遭遇这一突发性因

素后，他竟如同魔鬼般残忍杀死自己 11个家庭成

员。总的来看，当前述三种致罪因素持续叠加时，个

体实施多重杀人犯罪的风险就明显增加。

结语

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发案率虽然较低，但一旦

发生，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惨痛和撕裂却是巨大

的。当目睹一幕幕惨烈的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带给

人们无尽灾难与痛苦时，研究者必须于困境中奋力

寻找犯罪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此处中所谓的困境

是指研究者在既无从获取有关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

官方数据，也无从收集有关孤狼式杀人凶犯访谈资

料情况下必须确保实证研究的可靠性。换言之，本

研究利用“二次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可靠吗？我们

认为，基于136件多重杀人犯罪案例数据资料所得出

的结论是可靠的。其一，对于所有案例资料，凡能收

集到的，研究者无一例外地将其分类列入案例名录

中。在反复核对不同版本的新闻报道、新闻特写、纪

实报道与相关论文等数据资料后，方将相关文献中

描述一致的数据资料确定为案件分析的材料。显

然，对于同一事件而言，不同文献之间的相同描述可

被视为一种客观、真实的陈述。其二，本研究中据以

分析的数据资料均为客观数据资料，相信文献作者

对于犯罪现场、犯罪行为、杀人凶犯等有关案件事实

方面的报道和描述应是客观、真实的。

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现象内在规律主要体现以

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从案件侦破源头上，为有

效防止错案的发生提供正确的案例指引。在我们收

集的 136件孤狼式多重杀人案例中，有二起案件(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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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斌案、呼格案)是错案，而这二起案件皆是孤狼式

系列杀手所为。假设司法机关在案发当时能够将案

件准确定性为孤狼式系列杀人犯罪，那么他们就能

快速锁定真凶、及时侦破案件。如是，真凶不仅可及

时受到应得的惩处，其亦不可能有机会继续实施犯

罪。依本研究得出关于孤狼式多重杀人犯罪规律，

在所收集的 136件案例中仍存有错案的可能性。需

要特别指出，存在错案可能的案件一般是系列杀人

犯罪案。其二，从犯罪发生机制层面，为有效防控孤

狼式多重杀人犯罪提供合理的案例依据。在诸如盛

世中的蝼蚁杨改兰亲手杀害四个亲生儿女案中，假

设社会救济、扶贫等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更趋合

理、公平和公正，那么类似的人间悲剧可能就不会发

生。就此而言，最好的犯罪预防政策是如何解决人

类生存所面临的基础性问题。

注释：

①经米脂县公安局初步调查，凶犯赵某(男，汉族，1990年
1月20日出生)，曾在米脂县第三中学上学时受同学欺负，遂记

恨学生。

②2017年6月15日，江苏徐州丰县创新幼儿园发生爆炸，

造成8人死亡，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据报道，该案被定性

为刑事案件，案发当时已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

③我国有学者认为，所谓系列杀人案件，一般是指由同一

个或同一伙犯罪分子实施的、手段相同或相近的二起以上的

杀人案件。另有学者认为，所谓系列杀人案件，是指在一段时

间内，连续发生的由一个或一伙人所作的多起杀人案件。参

见吕云平：《系列杀人案件的成因、特点及侦查对策》，载《政法

学刊》2005年第3期，第66页；姚丙育：《杀人案件的侦破与实

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115页。

④20世纪 50、60年代，美国法学家在讨论禁止淫秽物品

法律中区分了硬色情(hardcore pornography)和软色情(border⁃
line pornography)两种不同性质的淫秽物品。软色情主张对性

的迷恋，但具有积极作用，例如文学艺术价值等；硬色情则不

具有这些品质，而被法律所禁止。

⑤根据医学标准，幻想症者是精神病人。

⑥美国司法实践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需要

同时符合医学与法学两个标准。

⑦爱德·盖伊生于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后随父母迁居威

斯康星州普兰菲尔德。在其父亲、兄和母亲分别离世后，他一

人独自生活在自家农场。1947至1954间，他开挖了40余座墓

葬，并将部分尸骨搬回家，其中多为女人的身体。然后，他将

头骨制成床柱，将人的皮肤制作成灯罩或椅子的座套。在家

里，他经常穿用女性人体皮肤制作成的衣裳，并把女性身体的

某些部位作为工具使用。1954至1957年间，杀人凶犯盖伊为

满足其对人体部位的需要，开启了系列杀人模式。警察相信

其至少杀害 4名女性、2名男性。法院认定其为精神病人，将

其投送至威斯康星州沃潘州立中心医院治疗。http://www.
findagrave.com/cgi-bin/fg.cgi?page=gr&GRid=5089170，最后访

问时间：2017年11月3日。

⑧因一些杀人凶犯采用多种不同犯罪手段实施犯罪，故

手段行为的统计数据含重复计算。

⑨这里所指第一次实施杀人犯罪平均年龄是以系列杀人

犯罪起始时间为标准进行计算的。如果凶犯有犯罪前科，释

放后再实施系列杀人犯罪，则以释放后实施杀人犯罪的起始

时间为标准来计算犯罪年龄。

⑩孤狼式多重杀人凶犯职业状况统计数据的有效样本为

130个。

孤狼式多重杀人凶犯婚姻状况统计数据的有效样本为

119个。

关于生平境遇犯罪理论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曾赟：《逐

级年龄生平境遇犯罪理论的提出与证立——以重新犯罪风险

测量为视角》，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1975年3月30日，41岁的卢布德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

他母亲的家中杀害了11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母亲和来访的

哥嫂及 8 个侄女儿。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Rup⁃
pert，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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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riminal Patterns of Multiple Homicide by Lone Wolves
Zeng Yun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empirically, 136 samples of multiple homicide by lonely indi⁃
vidual were selected randomly which took place from 1980 to 2016 in china.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
ture review, we define the concepts of lone multiple homicides, serial and mass murder. Secondly, based on the four
aspects of criminal spot whether it is orderly, criminal geography, disposal of the dead and Victim characteristic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scene of lone multiple homicide have been analyzed and induced empirically. Thirdly,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aim acts, motive acts, method acts and marked acts, we analyze and in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acts of multiple homicide. At last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physiology, social and unhap⁃
piness during life course, we analyze and in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killers. All in all the conclusion based
on 136 cas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accurate trial of cases and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lone multi⁃
ple homicides.

Key words：lone wolf; multiple homicide; serial murder; mass mu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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